
嘉義縣立竹崎高級中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要點 

108年 6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0月19日校務會議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103年11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30135678A號頒布《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柒、實施要點，訂定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

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27人，委員任期一年，任

期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其組織成員如下：  

(一)召集人：校長。 

(二)學校行政人員：由秘書及各處室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總務主任、

圖書館主任、輔導主任、教學組長)擔任之，共計 7人；並由教務主任

兼任執行秘書，教學組長兼任副執行秘書。 

(三)學科教師：由各學科領域召集人擔任，人數分配依下表，共計 14 人。 
 國文 英語 數學 社會 自然 藝術 綜合 健體 科技 

國中代
表 

1 1 1 1 1     

高中代
表 

1 1 1 1 1     

國、高中
共同代
表 

     1 1 1 1 

(四)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教師：由特教領域召集人擔任之，共計 1人。 

(五)教師組織代表：由學校教師會推派 1人擔任之。 

(六)專家學者：由學校聘任專家學者 1人擔任之。 

(七)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或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1人擔任之。 

(八)學生家長委員會代表：由學校學生家長委員會推派 1人擔任之。 

三、 本委員會根據總綱的基本理念和課程目標，進行課程發展，其任務如下： 

(一)掌握學校教育願景，發展學校本位課程。 

(二)統整及審議學校課程計畫。 

(三)審查學校教科用書的選用，以及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教

材。 

(四)進行學校課程自我評鑑，並定期追蹤、檢討和修正。 

(五)本會之組織分工如下： 

組 別 成員 任務內容 

主任委員  校長 １召集委員會議。  
２督導學校本位課程工作之進行。  

輔導諮詢組  課程專家學者  １專業指導學校本位課程之發展。  
２提供課程研發諮詢。  

執行秘書  教務主任  １籌畫學校本位課程之各項工作。  
２聯繫各項工作之執行。  



課程研發組  委員推選 

１擬定學校校訂課程大綱。  
２擬定學生階段性關鍵能力指標。  
３研發學校本位統整課程。  
４發展學校多元評量模式。  
５負責學習領域課程小組的諮詢與推動。  
６審核統整課程發展計畫。  
７評鑑學校本位課程實施成效。 

活動設計組  委員推選 依統整課程主題，擬定及推動學校行事活動及班
級活動。  

教材審核組 委員推選 
1審理自編教材。 
2評鑑教材實施成效。 

教學支援組  委員推選 
１將學校課程相關資料上網宣導說明。  
２結合社區資源，建立支援系統。  
３辦理教學成果展示會及成果編印。  

文宣推廣組  委員推選 

１向社區及家長宣導推廣 12 年國教課程綱要之
理念，以建立共識。  
２辦理多元入學升學輔導宣導。  
３結合當代關心議題，融入各領域統整課程學習
輔導。  

四、 本委員會其運作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並擔任主席，每年定期舉行二次會議，以十一月

前及六月前各召開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二)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時，由校長召集之，得由委員互推一

人擔任主席。  

(三)本委員會每年十一月前召開會議時，必須完成審議下學年度學校課程

計畫，送所屬教育主管機關備查。 

(四)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開

議；須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 

(五)本委員會得視需要，另行邀請學者專家、其他相關人員列席諮詢或研討。 

(六)本委員會相關之行政工作，由教務處主辦。 

五、 本委員會下設各學科教學研究會：由學科教師組成之，由召集人召集並擔

任主席。研究會針對專業議題討論時，應邀請業界代表或專家學者參加。 

（一）各研究會之任務如下： 

1.規劃校訂必修和選修科目，以供學校完成各科和整體課程設計。 

2.規劃跨群科或學科的課程，提供學生多元選修和適性發展的機會。 

3.協助辦理教師甄選事宜。 

4.辦理教師或教師社群的教學專業成長，協助教師教學和專業提升。 

5.辦理教師公開備課、授課和議課，精進教師的教學能力。 

6.發展多元且合適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和有效學

習。 

7.選用各科目的教科用書，以及研發補充教材或自編教材。 

8.擬定教學評量方式與標準，作為實施教學評量之依據。 

9.協助轉學生原所修課程的認定和後續課程的銜接事宜。 

10.其他課程研究和發展之相關事宜。 



（二）各研究會之運作原則如下： 

1.各學科教學研究會每學期舉行三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每學期召開會議時，必須提出各學科之課程計畫、教科用書或自編

教材，送 

請本委員會審查。 

3.各研究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集，如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集時，

由召集人 

召集之，得由連署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4.各研究會開會時，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方得

開議；須  

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議決，投票得採無記名

投票或 

舉手方式行之。 

5.經各研究會審議通過之案件，由科召集人具簽送本委員會會核定後

辦理。 

6.各研究會之行政工作及會議記錄，由各科召集人主辦，教務處協助

之。 

六、 本組織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